
应等问题；工程竣工时又抓竣工决算。总的

目标是：促工程进度，帮助控制和节约投

资。在项目实施期间，各分支行还督促企业

从各方面作好生产准备，使投产后尽快达到

设计生产能力。第三，促项目优化，千方百

计回收贷款。1991 年，面对全年各银行回收

贷款都比较困难的情况，各分支行在当地政

府的领导下，大力促使借款企业扭亏增盈，

优化项目，帮助解决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路

等问题，促使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还贷能

力。经过努力，1991 年全行共收回外汇贷款

1.24 亿美元、人民币贷款 9 500 万元，分别

完成计划的 112% 和 99% ；同时还收缴外汇

贷款利息 6 400 万美元、人民币贷款利息

1.28 亿元。另据统计，截至 1991 年底，转

贷出的世界银行贷款 8.8 亿美元中，已回收

3.25 亿美元。这就保证了外债的按计划偿还

和全年信贷收支的平衡。

三、承办世界银行地方贷款和国际结算

1987 年以来，投资银行利用比较熟悉世

界银行贷款、具有评估和管理经验的优势，

接受各地方政府的委托，承办世界银行在当

地的专项贷款，截至 1991 年底，共承办了

8.9 亿多美元。其中包括：天津三大行业

（造纸、印染、包装）改造 1.54 亿美元、工

业和城市建设项目 2 亿美元；上海市合流污

水治理项目 2 800 万美元；江苏省化工项目

1亿美元、“星火”计划项目 2 500 万美元；常

州、沙市、洛阳 3 个中等城市改造项目

5 000 万美元等。1990—1991 年，还开始承

办北京市环境保护项目以及山东省的济青公

路项目等。

这些委托项目，有的由投资银行独家承

办，有的承办其中一部分。在承办形式方面

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法，有的采取委托方

式，有的采取转贷方式，有的则仅由投资银

行管理资金收付或评估和监督工作。采取哪

种方式，主要根据各项目的具体情况与所在

省、市政府协商确定。

国际结算是经营外汇信贷银行业务不可

缺少的一环。投资银行成立初期，在转贷世

界银行贷款中，由于未开办国际结算业务，

客户支用外汇贷款对外办理采购时，既不方

便，也延误时间；投资银行也无法掌握客户

的用款情况，不便监督管理。为了方便客

户，健全银行功能，投资银行于 1987 年经国

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办国际结算业务。

投资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是经过充分准

备，通过试点，稳步开展的。1989 年底已开

办国际结算业务的仅 17 家（包括总行和 16

个分行），1990 年底增达20 家，1991 年底又

增达22 家。业务内容，以客户的进口贸易结

算为主，也办了少量出口贸易结算和非贸易

结算。除办理直接经办的项目结算外，有的

还开始办理地方委托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

结算。1989 年，全行系统的国际结算业务量

达 2.9 亿美元，1990 年增加到 4 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38% ；1991 年进一步增加到 5.1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 27.5% 。与投资银行建立

代理行关系的外国银行，1991 年底已增加到

122 家。

1991 年，随着国际结算业务开展起来的

外汇交易额已达 17.6 亿美元，境外资金拆放

量近 30 亿美元，外汇买卖取得的利润相当于

1990 年的 3倍多。

（中国投 资银行供稿，王福禳执 笔）

国家债务管理

实施改革开放方针以来，国家举债投资

作为连结建设与改革、计划与市场、财政与

金融的特殊领域，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

各项改革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国内债务

（一）简要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

和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轨道上来，我国面临着财力有限与建设对资

金巨大需求的尖锐矛盾，国家财政为了缓解

这些矛盾，从 1981 年起重新发行了国库券。

据统计，从 1981 年到 1990 年累计发行

各种国债券 1 026.5 亿元，其中“六五”时期

237.21 亿元，“七五”时期 789.29 亿元。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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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过六个券种的国家债券，即：国库券，

国家建设债券，重点建设债券，特种国债，

保值公债，财政债券。到 1990 年末，各类国

债的余额为：国库券604.28 亿元，国家建设

债券 30.54 亿元，重点建设债券54 亿元，特

种国债 75.52 亿元，保值公债 125 亿元，财

政债券 137.16 亿元。在国债余额中，个人持

有548.71亿元，单位持有477.79亿元。

十年来，根据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国债的发行条

件和债务结构也不断调整。偿还期相对缩

短，利率逐步提高，债券品种陆续增加，债

券市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1988 年 4 月，首

先在上海、沈阳、重庆、武汉、哈尔滨、广

州、深圳等 7 个城市进行开放国债转让市场

的试点工作，6 月又进一步扩大到另外 54 个

城市。到 1990 年末，国债转让交易额累计达

到 100 多亿元，占整个证券市场交易总额的

90% 以上，国债转让市场已成为我国证券市

场发展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

随着发行业务的扩大，发行方式也逐步

由行政分配向市场推销的方向发展。1990 年

财政部将25 亿元国库券中的一部分，进行柜

台推销的试点，群众自愿购买的热情很高，

为建立我国的国债发行市场创造了条件。

自 1986 年起，我国政府国内债务陆续进

入偿还期，1986 年到 1989 年共偿还本息 80

多亿元。1990 年是国内债务的第一个偿债高

峰年，共计偿还本息 106.25亿元。对各单位

持有的当年到期的国债，换发了转换债券。

（二）1991 年国内债务工作。

1991 年，在国债管理的改革上是一个新

的起点，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年。

1.国债发行、还本付息。1991 年国家原

计划向公民个人和个体工商户发行国库券

100 亿元，期限 3 年，年利率 10% ；向企事

业单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养老基金

和待业保险基金发行特种国债20 亿元，期限

5 年，年利率 9% ；向金融机构发行财政债券

70 亿元，期限 5 年，年利率 9% ；三项债券

合计 190 亿元。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经济形

势的发展及国务院的有关指示精神，对发行

规模作了适当的调增。全年实际完成国库券

199.30 亿元、特种国债 17.24 亿元、财政债

券 64.73 亿元，三项债券共计完成 281.27 亿

元，比年初计划数超发行 91.27 亿元。截至

1991 年底，我国已累计发行国债 1 307.77

亿元，对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发展给予了巨

大的支持。

1991 年国内债务进入又一个偿债高峰

年，仅个人持有的到期国债本息合计就达

152.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66% 。为此，

各级政府都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认真

部署，抓紧做好各项组织工作和便民措施。

（1）进一步实行银行、财政、邮政等部门多

渠道办兑付的做法，广设网点，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各级财政部门不仅认真部署、加强

宣传，而且大力开展优质服务，兑付高峰期

采取延长兑付时间、设置流动兑付点等办

法，解决兑付中的实际困难。各级银行部门

的营业网点在兑付高峰期广泛开设了临时兑

付窗口，发挥了兑付的主渠道作用。邮政系

统共有4800多个邮政储蓄网点开办了兑付业

务。（2）委托代办、集体兑付，动员企事业

单位的财务部门，提前收券，集中办理，有

效地缓解了柜台的压力。（3）预约登记，深

入企事业单位及农村、山区，上门服务。

（4）在兑付期过后，设立常年兑付点，办理

常年兑付业务，目前各级财政部门已开办

1 600多个常年兑付点。由于思想重视、组

织落实、措施得力，1991 年不仅圆满完成了

还本付息工作，而且基本解决了困扰多年的

“兑付难”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国债信誉。

2.改革国库券发行方式，进行国库券承

购包销试点。过去十年，国债发行尚未引入

市场机制，虽在局部地区进行了柜台销售的

试点，但从总体上看，仍是以行政手段分配

任务。这种行政性的发行方式，虽也年年完

成任务，但弊病多，群众意见大。随着改革

的逐步深化，发行国债作为政府筹集资金的

长期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国债管理体制的

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为建立规范的国债发行机制，保证政府

筹资按期、足额地实现，提高国债信誉，降

低政府筹资成本，促进国债管理的良性循

环，1991 年财政部进行了国库券承购包销试

点。先在中央进行，由财政部委托中国证券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原名证券交易所研究设

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组织了“1991

年国库券承购包销团”，共有 58 家金融机构

参加，承销总额 38.76 亿元，其中实物券

27.74 亿元，非实物券 11.02亿元。

中央的试点带动了国债发行工作的全

局，各省（市）财政部门纷纷要求追加任务

数，进行承购包销发行，并在当年任务数中

拿出部分进行承销试验，横向与各银行金融

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财政中介机构签订

承销合同，组织了各地的承购包销团。据统

计，1991年以承购包销方式发行的国库券占

到发行总量的 65% 。承购包销试验的成功，

提高了国债在国民中的信誉，使国债发行从

此走上利用市场机制的轨道，国债发行开始

了新的起点。

3.全面开放国债流通转让市场。自 1988

年开放国债流通转让市场以来，通过中介机

构转让业务的开展，以及批准上市转让交易

券种的增加，国债券的流通性和变现能力大

大增强，国债的吸引力也进一步增强，客观

上要求有一个较为广泛的二级市场与之相适

应。但由于当时开放的地区仅限于 61 个城

市，市场覆盖面有限，给一些票贩子从事跨

地区倒买倒卖活动以可乘之机，黑市问题也

随之加重。为此，在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

上，财政部与人民银行联合发出通知，从

1991 年 3 月起，在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及地

区所在县级市全面开放国债流通市场。自

此，全国开放国债流通市场的城市由 61个迅

速增加到 400 多个。在这些城市中，银行部

门建立了一大批流通转让中介机构，财政部

门也相应建立了国债服务部等国债中介机

构，进一步方便了国债券的变现，促进了资

金的融通。国债流通市场作为我国证券市场

起步和发展的主体，它的全面开放，也将对

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产生积极的影响。

1991 年国债交易量达 373 亿元，占整个证券

市场交易量的90% 多。

4.加强行业管理，成立中国国债协会。

随着国债业务量的扩大和国债管理领域的拓

展，从事国债业务的各类中介机构和办事机

构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建立和发展了一批

以财政信用为基础、以国债为经营对象的财

政部门国债中介机构。这些机构以保护群众

利益、维护国债信誉、促进国债发行为宗

旨，在贯彻各时期的国债政策，维护正常的

交易秩序，促进一、二级市场的协调发展等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组

织、协调和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经民政部

批准，1991 年 8月成立了中国国债协会。该

协会是以实现国债发行、流通、偿还三个环

节相互衔接、协调及良性循环为目的，在各

类国债中介机构之间进行自律管理的行业性

组织。它的成立，将有利于国债行业的发展

和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发挥协会在政府

部门和国债机构、中央和地方之间承上启

下、协调左右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有利于加

强国债政策研究、落实各个时期的国债政

策，维护国债流通市场秩序；也有利于推动

全国证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国债协会

现有会员 265家。

5.举办财政债券知识电视大赛，普及国

债知识，加强国债宣传。1990 年，财政部国

债司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了电视专题片

《国债——来自 1990 年的调查报告》，首次以

电视直观的宣传手段向全国人民宣传了国债

政策和知识，为进一步加强国债宣传开了一

个好头。在此基础上，1991 年财政部又与中

央电视台和中国国债协会联合举办了首届财

政债券知识电视大赛，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

响。各地财政部门不仅积极参与组织了这次

大赛，更重要的是开展了广泛的岗位练兵和

宣传活动。11 月初各大区同时进行了预赛，

12 月 2、3、6 日，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两

场复赛和一场决赛。这次大赛，形式活泼新

颖，收视率高，为今后的国债宣传工作开辟

了一条新的途径。竞赛还促进了各级政府领

导对国债工作的广泛重视，带动了各地国债

工作的开展；竞赛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

了强烈的反响，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6.加强国债政策研究，举办大连国债战

略研讨会。为了总结十年国债工作的经验和

教训，展望未来国债工作的发展前景，1991

年 5 月，财政部国家债务管理司在大连主办

了“国债战略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

地方从事国债管理实际工作的同志，还有特

别邀请的国内外专家。会议对十年国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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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就我国的国债

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次会议

对今后从宏观经济运行的高度，加强国债的

政策理论研究，进一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

作风，促使国债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

服务于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都具有积极的

意义。

7.制定颁布国营证券公司会计制度和试

行财务管理办法。开放国债流通市场以来，

全国各地、各系统成立了许多证券中介机

构，有证券公司，也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

债服务部，它们参与证券市场的活动，为市

场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规范中介机

构的行为，加强内部管理，财政部在 1991年

正式颁布、实施国营证券公司会计制度，并

在财政系统中介机构中试行财务制度。达到

了健全制度，加强管理的目的。

（三）国内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991 年国债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随着债

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债结构短期化和品种

单一的现状亟待扭转。二是国债发行方式上

承购包销试点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从全局来

说，仍存在行政性的发行方式与国债发行市

场化的矛盾，承购包销试点本身也存在条条

与块块的矛盾，这就要求进一步推广和扩大

承购包销的发行方式，全面实行通过市场以

经济手段发行国债的方式，建立和完善有效

的国债发行机制。三是国债资金使用透明度

不高，用途不清，缺乏有效的监督，资金使

用上还沿袭大锅饭的管理制度，责、权、利

没有挂起钩来。四是随着国债流通市场扩大

和中介机构的普遍建立，国债流通市场的制

度建设和行为规范还需建立和加强，如何保

证一、二级市场政策的相互促进与协调，仍

是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国外债务

利用国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已成为发

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中国也不例外。我国

在结束十年动乱之后，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

金不足，在挖掘国内资源潜力的同时，把目

光投向国际资本市场，从此掀开了我国利用

外资新的一页。

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地借用外债，为

我国的经济开发筹集了一部分建设资金。根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至 1991年底，全

国外债余额达605.6 亿美元。

在国家外债中，统借外债是一个重要部

分。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已将它列入国家财

政收支计划。国家统借外债包括统借统还外

债和统借自还外债。

统借统还外债。由国家借款窗口作为借

款人统一借入，在国内转贷后，由财政部负

责管理，到期由国家财政作为统一的债务人

负责偿还。国家统借统还外债主要有六种形

式：外国政府贷款（包括日本海外协力基金

贷款、日本输出入银行能源贷款等），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现汇贷款，买方信贷，发行外

币债券以及借国家外汇。

统借自还外债。由国家借款窗口（经贸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及农业部等）统一借

入，到期由使用单位负责偿还。这部分外债

主要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如世界银行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

贷款等）。

根据国务院分工，财政部在统借外债的

管理中，主要负责建立和健全统一的利用国

外贷款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

财政监督；负责编制国家统借国外贷款的预

决算；制订有关的转贷办法。据此，财政部

于 1991年制定了《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国

外借款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和《国营建设单

位使用国外借款有关会计核算的规定》。

（财政部债 务管理 司供稿， 夏智华、 余青

执 毛）

会计事务管理

1991 年，在各级财政部门领导的重视和

广大会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会计事务管理

工作在改革中前进，在会计工作管理、会计法

制建设、会计改革、会计队伍建设和发展注册

会计师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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